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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資訊的權威—中華徵信所出版參考工具書選介

中華徵信所為國內最大及最權威的工商徵

信機構，其以強而有力的專業能力每年

均固定出版的專業工具書包括《台灣地區大

型企業排名 TO P5 0 0 0》、《台灣地區集團企業

研究》及《台灣地區工商業財務總分析》，這

些研究報告長期以來均到政府機關、財經研

究機構、金融機構及企業界的重視，早已成

為研究總體臺灣經濟發展、產業分析，甚至

財經決策上的重要參考。以下則將這 3本專業

工具書的出版由來、編輯內容及其特色作概

括性介紹，俾使初次使用者能深入淺出瞭解

其內容，並作更有效的利用。

一、《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TOP5000》

《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 TO P5 0 0 0》研究報

告，肇始於 1 9 7 1 年，由中華徵信所首開先

河，率先出版，迄今已邁入第 3 1 個年頭，蒐

錄廠商家數也由最早的一百大，到 2 0 0 0 年即

已突破五千大。這份研究成果的問世，不僅

帶動國內相關的研究風氣，深受政府機構、

企業界以及學術單位的重視，也奠定中華徵

信所在此領域的領導地位。

為期能使本研究報告更臻完備與更具參考

價值，中華徵信所每年莫不一再研究檢討、

不斷充實內容、擴大取決基礎、增加排名廠

商家數，期使選取列名企業的基礎更為周

延，遺珠之憾的可能降至最低。以最新出版

的2 0 0 1年版為例，為考量企業跨業經營越來越

普遍，金融業亦已打破傳統經營模式，為能

真實反應所有產業在臺灣經濟中所佔的地位

及規模，即針對公民營企業混合排名的定義

重新詮釋，將金融業納入公民營企業混合排

名，深信以此作為觀察臺灣大型企業發展榮

枯應具有相當的指標性。蒐錄的廠家也增加

至 5,5 7 4 家，財務資料涵蓋公民營企業混合排

名 4,5 5 7 家、製造業 2,5 4 4 家、服務業 1,8 3 9

家、金融機構 2 0 3 家、公營企業 4 2 家、外資

企業 380家以及566家聯屬公司合併報表。

該書之排名部份，概分為綜合篇、製造業

篇、服務業篇、金融業篇、公營事業篇及外

資企業篇。該書之排名除以企業營收淨額為

主要依據外，並附有中英文公司名稱索引及

中英文網址索引，便於讀者作為業務開發之

工具書。

值得一提的是，鑑於對企業的經營績效評

估之需要，做為企業經營決策參考，讓企業

追求質與量的均衡發展，該書在 1 9 9 1 年起建

立一套能客觀地反映企業經營體質強弱的方

法—企業經營績效綜合指標，企圖跳開傳統

代表企業好壞的唯一參考標準—營業收入的

窠臼。選定以營收淨額、稅前純益、營收成

長率、純益率、淨值報酬率、資產報酬率、

每一員工銷貨額、生產力指標等八個指標與

其權數分配所計算出來的綜合得分，作為績

效的綜合評比。這種研究方法可以更充份、

更深入說明企業經營體質的良窳，必須衡量

各方面的經營績效，期使企業能追求質與量

的均衡發展，而非全然建構在企業規模的大

或小之上。

同時，為了更能掌握企業經營績效綜合指

標的周延性與適切性，中華徵信所每年均邀

請專家學者參與企業經營績效綜合指標修正

工商資訊的權威—

中華徵信所出版參考工具書選介
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總編輯

劉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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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並蒐集各國對綜合評分的研究模式進

行分析討論，針對經濟發展及產業演變，而

對綜合指標做適度修正。希望藉由這樣新的

模式可使企業經營績效綜合指標排名更能夠

忠實地反映出企業當年度的整體經營績效，

以及在全體企業表現的相對客觀評價。

以 2 0 0 1 年版為例，即根據上述之綜合得分

之計算方式，分別作出 5 0 0 0 大企業經營績效

綜合指標前 1 0 0 0 名，製造業企業經營績效前

5 0 0 名，服務業企業經營績效前 5 0 0 名，金融

業企業經營績效前 100 名，公營事業企業經營

績效前 1 0 名，以及外資企業之企業經營績效

前 100 名的多種指標排名。

除此之外，該書也就製造業及服務業前5 0 0

大企業的行業別經營績效，以及其上市及未

上市企業投資報酬率比較分別作排名，使用

得以深入前5 0 0大企業在整體及個別行業上的

表現。

在國內的排名比較之外，對於可列入美國

F O RTUNE 5 0 0 大之國內企業，該書亦每年整

理一次，讓國人瞭解臺灣大型企業在國際跨

國企業中的規模與地位。

二、《台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

在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發展下，現代企

業勢必走向資金密集、技術密集的形態，以

追求更大的利潤。因此，大型化、多元化、

專業化將成為企業必然之趨勢。近半個世紀

以來，臺灣工商業蓬勃發展，成功地發展出

一套世界各國稱羨的「臺灣經驗」，企業在追

求成長的過程中，均不斷地擴充企業的規

模，或增加產品的種類，或提高服務效率，

或積極開發新市場，或掌握原料的來源，或

增加市場占有率，或分散其事業投資風險，

使企業經營達到最大利益，而採取各種垂

直、水平或多角化等成長策略，成立新企業

或購併其他企業，因而衍生不少關係企業，

形成集團之組織型態。

由於經濟成長規模擴大，集團企業的各分

子公司之間在經濟活動、資金流動、業務銜

接、產銷作業甚至人才流動上已產生相互關

聯，表面上雖然各具形態，然實際上則為一

規模龐大的企業體。又因集團企業規模龐

大，資金雄厚，在推動研究發展計畫、技術

創新、財務資金調度、整體運銷、現代化生

產管理，以及在國際市場競爭方面，均占有

絕對的優勢。

中華徵信所從事工商徵信業務3 0餘年，有機

會廣泛探討分析國內工商企業的組織結構、

經營管理制度、財務狀況、產銷能力，以及

業務發展等構成企業體的要素，爰自 1 9 7 1 年

著手編纂並發行《台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

3 0 年來始終不曾間斷，迄 2 0 0 0 年則已發行第

1 6 版，堪稱國內唯一長期深入探討集團企業

的研究機構。

國內企業界及學術界等對「集團企業」之

定義，迄今雖仍未能產生完全一致的論點；

但中華徵信所經多次舉行座談會，邀請國內

學者專家以及企業領袖共同研商，並經十多

年來之研究後，認為「集團企業」應是由若

干個獨立的企業結合起來，而具集團性的一

個國內商業集團，因此「若干個獨立的企

業」、「集團」、「集團性」、「國內」等，均

是「集團企業」的成立要件。而根據上述要

件，目前選取集團企業之樣本時所採行之標

準如下：

（一）構成條件
1.分子個數：由 3 個或 3 個以上的公司

所構成。

2.股權：國人資本占有 51% 以上的民營

企業。

3.核心公司：在某集團各分子公司中，

核心人物經常在該公司下達決策命令

或該公司之經營、管理監督等權高於

其他分子公司，其影響力可及於多數

分子公司者；該公司通常具有成立歷

史悠久，或規模龐大足以影響集團整

體之根本存亡、運作方向等之特性；

比諸人體，則有如居於腦、心臟或血

液之地位者，則該公司成為該集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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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公司。

4.地區：核心公司必須設在國內。

（二）結合方式

1.客觀條件：

（1） 凡經由法人轉投資關係，而持有

被投資公司之股份5 0％以上；或

公司間相互投資，而相互持有對

方之股份3 3％以上；或未達上述

比率，但實質上握有被投資公司

較大股權者，視為同一集團。

（2） 該公司與核心公司之資本額有半

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

者。

（3） 該公司與核心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執行業務股東、代表公司股

東及總經理有半數以上相同者。

（4） 該公司與核心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執行業務股東、代表公司股

東及總經理等有半數以上為配偶

或三等以內之親屬者。

（5） 受同一管理機構之指揮監督者。

2. 主觀條件：

必須具有「集團性」，也就是一種心理上的

認同感，各分子公司間相互承認為同一集

團。

數家公司是否結合為一集團，首先必須具

備 5 種客觀條件中的1種或1種以上，方形成關

係企業，再配合主觀條件之認同而構成。

（三）取決點：

必須該集團資產總額與營業收入均新台幣 4

億元以上，或二者合計超過 1 0 億元以上者為

原則。

2 0 0 1 年版《台灣地區集團企業研究》，共蒐

集了 201個集團，4,317家分子企業，為歷年資

料最豐富的一版；同時在臺灣地區電腦使用

普及化及邁向資訊化社會日趨成熟之際，本

版亦為首次以光碟版形式出版，改善過去平

面書厚重、不易攜帶的缺點，且快速的搜尋

功能，更便於資料的查詢；此外，在編排上

我們也做了最詳盡的編輯改進，讓讀者一目

了然。在內容部分，我們提供比上版更完整

的集團架構，許多過去未收錄的集團及分子

企業都被納入，以提供研究者更翔實之資

料。其次，仍以圖表方式提供各集團企業近 5

年之各種財務資料、各項比率，以及各種指

標排名，以做長期深入之分析比較；至於各

分子企業除了基本資料外，亦提供了主要決

策者及主要股東之投資比率，旨在使大眾瞭

解領導該企業的靈魂人物以及各分子企業股

權分配之情形；而對集團之關鍵核心人物及

決策群，也提供詳細的個人資料，如生日、

血型、休閒活動等，並分析個人經營特質，

讓我們對這些企業領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也可見賢思齊；在國際化、自由化競爭潮流

下，使得國內企業所面臨的競爭壓力與日俱

增，為進一步跨入國際市場，各企業集團已

漸漸注重「外觀」，為其企業形象設計「國際

化」的包裝-企業識別標誌，因此，我們亦顯

示核心公司之標誌，以加深讀者對該集團之

認識；至於每個集團的總評，則能使大家很

快的對該集團有概括之瞭解；另外，有鑑於

臺灣的集團企業綜合上下游關係企業之管理

方式及統合集團發展方針已有完整架構，特

別製作了管理組織圖，具體表現各集團企業

間微妙的決策影響，此外，臺灣地區集團企

業研究至今已迄 30 年，該版特別將過去 30 年

各版集團資料予以彙整分析，讓讀者對臺灣

集團企業之發展，得以一窺全貌。以上種

種，均在使本研究之內容能夠更充實，更具

參考價值。本書亦因此曾獲行政院新聞局優

良圖書金鼎獎肯定。

三、《台灣地區工商財務總分析》

在先進國家，每年的財務分析均由政府或

主管機關或民間專業機構加以整理分析，以

供比較參考之用。我國一般工商業界財務資

料一向對外保密，現今保守之風雖已逐漸開

放，但對於是項工作仍缺乏系統之整理。中

華徵信所基於徵信工作與財務分析有密不可

分之關係，於1 9 7 1年開始編纂臺灣地區工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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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分析，將所收集之企業財務報表加以

彙總整理，計算出各行業的重要財務比率公

諸社會，作為企業界經營規劃及內部管理控

制之參考，迄今亦逾3 0載。臺灣地區近年來經

濟成長迭有起伏，企業亦日漸擺脫陳舊的家

族經營方式，而著重科學管理制度之建立，

無論是企業本身、金融機構，或是政府主管

經濟發展部門等，經常以此書作為其調整經

營方針與擬訂決策之重要依據。

財務報表之編製，乃企業經營績效與財務

狀況之具體表現，而財務之分析，則為企業

經營健全與否之診斷。企業必須「知己」、

「知彼」，方能運籌自如。所謂「知己」，即在

了解企業本身的各種財務狀況；而將本身與

企業整體或同業間的財務狀況作比較，是為

「知彼」。知己知彼之達成，則全賴財務資料

之正確分析。

財務分析或稱會計報表分析，乃研究業界

財務結構、經營績效、償債能力以及企業發

展趨勢之主要指標，為當前管理諮詢系統不

可或缺之一環，並廣為企業界、金融業及政

府機構所重視。

自政府解除外匯管制限制後，企業界固然

可運用各種外匯操作工具規避風險，賺取更

豐碩之利潤，然而也因暴露於各種政治、經

濟等不可掌握之因素下，擔負更多的風險。

因此，評估企業經營績效將愈趨複雜。為使

研究分析能更臻完備與正確，作業採取慎選

樣本，建立電腦分析模式，每年不斷研討改

進，針對財務結構、獲利能力、經營效能、

償債能力及長期性分析等各層面，選取重要

財務比率，製作各行業比較圖表。以 2 0 0 0 年

版為例係將製造業分為 1 6 個大行業，服務業

分為 2 9 個大行業，再按行業別、服票上市

別、規模大小別及 9 7 個分業別，同列各分析

項目的最大、最小、中位數及平均數，並同

列 1999年、1998年、1997年 3年資料，以供參

考。全書並以中英文對照方式呈現給讀者。

該書在基礎樣本分析，係中華徵信所在每

年 1 月至 8 月間，辦理徵信調查工作取回之

3,0 0 0 餘家企業之財務報表，為構成本研究樣

本之基礎。中華徵信所辦理徵信調查工作，

係採接受委託與主動調查兩種方式，其中以

接受客戶委託為主，主動調查工作則限於一

般廠商不良紀錄、變更股東等情形。至於財

務資料系統化之蒐集與整理，則只有在接受

委託情形下辦理。是以上述 3,0 0 0 餘家企業之

選定，乃完全基於國內外各類客戶委託辦理

之結果，其構成情形與隨機抽樣方式下所產

生者相當接近，是一分相當客觀的資料。

在財務分析上，主要採用比率法與圖表

法。比率法係就各行業之資產負債表和損益

表之各項項目，分析資產、負債及淨值的構

成和特殊比率。構成比率為各細項對其總額

之比率（以百分率表示），見於財務結構分析

中；特殊比率係計算資產、負債及損益間某

一項目與另一項目之相互關係，見於財務結

構、獲利能力、經營效能及償債能力中，分

別以百分率或週轉次數表示之。比率之計

算，需先分別求出各廠家之構成或特殊比率

（即財務比率），再綜合同一業別所屬廠家之

財務比率，分別計算出各業之算術平均數及

中位數。至於圖表法之使用，旨在於以簡明

之圖表分別列出各業財務資料，俾供進一步

之參考。

就產業規模部分，該書係依營收淨額依序

分為營收 5 百億元（含）以上；營收 1 百億元

（含）至 5 百億元之間；營收5 0億元（含）至 1

百億元之間；營收 10 億元（含）至 50 億元之

間；營收 5億元（含）至 10億元之間；營收 1

億元（含）至5億元之間；營收1億元（不含）

以下。貿易業再細分出營收 5 千萬（含）至 1

億元之間及營收 5千萬元（不含）以下，以利

讀者參考比較之用。


